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260號

民國115年4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旭芬                                     

            李玉萍                                     

            潘仲華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潮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和怡  律師

被      告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代  表  人  程俊               

訴訟代理人  蘇秀芬             

            陳麗絲             

            黃國鎮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

月29日114年屏府訴字第26號、第31號、第32號及第33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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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張旭芬所有坐落○○縣○○鎮○○段148、190、191、2

05、207、208、275、300、316、323、330、331、331-1、3

31-2、332、338、341、342、343、347、348、349、350-

1、350-3、350-4、350-5、350-8、351、351-3、351-4、47

8、826、936、937、938、957、960、960-1、996地號；林

邊鄉崎峰段4、5、171-1地號；林邊鄉銀放索段87地號等43

筆土地(如附表1)，及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合計44筆

土地，經被告所屬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

價稅(下稱原處分1)為新臺幣（下同）3,003,074元〔含一般

用地稅率核定稅額3,002,491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

地）核定稅額583元〕。

(二)原告李玉萍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

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

-2、42、43、43-2、609、609-1地號及大鵬段143、148、20

2、270、271、272、292、296、299、314、335、341、93

4、958、958-1、962、962-1、962-2、962-3、962-4、96

3、963-1、963-2、974、975、976、977、978、979、980、

981地號等48筆土地(如附表2)，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

稅(下稱原處分2)為2,169,929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

2,161,547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382

元〕。

(三)原告潘仲華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

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

-2、42、43、43-2、609、609-1地號、大鵬段81、198、20

2、203、204、272、273、275、276、297、304、308、30

9、310、311、313、315、318、334、336、341、345、40

6、407、408、408-1、451、452、453、474、480、481、48

2、935、935-1、935-2、955、955-2、956、956-2、964、9

65、966、967、968、971-3、971-5、982、983、985、98

6、987、988、989、990、990-1、990-2、991、992、992-

1、993、993-1、994地號及林邊鄉崎峰段3、6地號等82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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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如附表3)，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3)

應納稅額為4,985,343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4,977,1

76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167元〕。

(四)原告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德蒙公司）所有坐落

○○縣○○鎮○○段27-3、27-4、27-15、30地號等4筆土地

(如附表4)，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4)為

2,708,124元。

(五)原告等4人主張上開土地均為作養殖漁塭使用之土地，應課

徵田賦，並分別就原處分1、2、3、4循序申請復查(下分別

稱復查決定1、2、3、4)、訴願(下分別稱訴願決定1、2、

3、4)，均遭駁回，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等4人所有坐落於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土地，因尚未發

布細部計畫，且現況仍做為魚塭養殖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1項第2款「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之要件，依量能課稅原則自當徵收田賦，被告竟課徵11

3年地價稅，顯有違誤。

 2、屏東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屏東縣陸上

魚塭管理規則）為命令性質，係本於漁業法第69條授權訂

定，依漁業法第6條規定意旨，只規定公共水域經營漁業需

核准取得證照，未及陸上魚塭，當然不能逾越母法為強制登

記取證之規範；且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亦採任意

申請制，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第22條準

農地作農業使用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誤會養殖登記之性

質，更當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各款「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係指

維持農業使用狀態之客觀事實表述，不同於同法第10條「農

業用地依法使用」。都市土地之非農業用地，既非依法劃定

之農業用地，原本就不合農業使用規範，不會有「合法農

用」情事，當然形式上也與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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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限制不合，惟附表1至4之土地既係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及

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準農地，優先適用法

律，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

(二)原告4人分別聲明︰

 1、訴願決定1及原處分1（含復查決定1）關於附表1編號1至42

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3,001,542.35元均撤銷。

 2、訴願決定2及原處分2（含復查決定2）關於附表2編號1至3、

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

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

13年度地價稅2,169,929元均撤銷。

 3、訴願決定3及原處分3（含復查決定3）關於附表3編號1至3、

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

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

4,985,343元均撤銷。

 4、訴願決定4及原處分4（含復查決定）關於附表4編號1至4所

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708,124元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等4人對附表1至4之土地，因109年、110年及111年地價

稅事件所提起之行政救濟案，業經本院判決駁回或最高行政

法院裁定上訴駁回；112年地價稅則由原告等4人提起上訴

中。附表1至4之土地除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

(農業區)土地外，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土地（90年11月2

日發布實施），皆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

登記證，於大鵬灣風景定區內為魚塭養殖，即屬未合法作農

業使用；且原告等4人係在「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

計畫實施後，始基於買賣關係陸續取得而從事養殖漁業，即

原告等4人取得附表1至4之土地時即屬「非合法」使用，是

被告依法核定113年期地價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2、依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則上應課徵地價稅，

具法定之例外事由時，方有課徵田賦之適用。且參諸農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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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條例就農業使用之定義，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關於

「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自係指「合法使用」而言，殊

無認使用土地違反法規者，得享有課徵田賦之特殊優惠之

理。次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及漁業法相關規

定，凡經營養殖漁業，皆應依法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

記證」，方屬適法。職此，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

養殖漁業登記證，該等行為即具「不法性」。從而，依體系

解釋，「不法養殖行為」應不符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

所稱「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此亦有司法院釋字第566

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在案。且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亦

從未依法申請核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任作養

殖使用迄今，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即屬違法使

用，自無從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之規定(本院103年度訴字

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

 3、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規定，屏

東縣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管制，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

可」之申請許可制，須待主管機關即屏東縣政府以核發養殖

漁業登記證之方式，就所申請使用之一定土地，明確為同意

之意思表示，以解除先前之一般性禁止後，始得於該一定土

地上合法從事養殖漁業。換言之，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

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擅自從事養殖漁業之土地使

用，即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

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本院111年度訴

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作為魚塭養殖使用，是否符合土地稅

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之要件，應課徵田賦？

(二)被告核定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之113年地價稅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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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提事實及本件爭議之標的︰

 1、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113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13年地價稅繳款

書、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等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2、原告等4人於本件審理中，就課稅標的即原處分1至4之土

地，撤回部分起訴，如訴之聲明所示；且兩造對於附表1至4

所載相關地號、稅種、核定稅額、備註記載事項、使用分

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課稅明細表，均無意見，有本院11

4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44至245頁)可參，先

予敘明。

(二)應適用法令：

 1、土地稅法：

 (1)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2)第10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

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3)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

外，應課徵地價稅。」

 (4)第22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

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

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

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

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2、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第1目、第12款：「本條例用辭定

義如下：……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

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一）供農

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十二、農業使

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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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

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

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漁業法

 (1)第3條：「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

及其附屬之加工、運銷業。」

 (2)第6條：「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

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

之。」

 (3)第69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登記及管理規則，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4、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

 (1)第3條：「（第1項）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

漁業），其土地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非都

市土地使用編定為養殖用地。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

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使用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為從來之使用。四、都市土地符合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第2項）

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經本府核准

者，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2)第4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申請，應向魚塭

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為之，經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

……。（第2項）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

土地登記簿謄本：如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二、前條各

項之證明文件。」

 (3)第5條：「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0年，期限屆

滿失效；如需繼續經營，應於期滿3個月前依前條規定申請

核發新證。逾期3個月為辦理者依本法第65條規定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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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課

徵田賦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地價稅：

 1、依土地稅法第8條、第10條第1項、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規

定可知，都市土地除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課徵田

賦之規定外，均應課徵地價稅。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第4款規定之要件中，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

使用」之共同要件，而觀諸上開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就

「農業用地」之定義規定，文義上已指明「本法所稱農業用

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文義上已寓有「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

為限。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至第5款規定就都

市土地徵收田賦之構成要件中，除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依法

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各別要件外，均須具備「仍作農

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其所謂「仍作農業用地使用」，

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

判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解釋同法第22條第1項第

2款至第5款所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時，基於法律

適用之整體性及土地使用有效管制目的，自應限於「合法」

供農業使用情形，而不包括非法使用在內（參照司法院釋字

第56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故都市土地倘非「合法」供農

業使用（含供養殖使用等）情形，即不合於土地稅法第22條

第1項第2款至第5款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之要件，應據以核課地價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

字第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基於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及災害

發生之行政目的，屏東縣政府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授

權，於91年12月30日訂定、10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之屏東

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對經營養殖漁

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並採申請許可制。亦即養殖漁業者

須就符合使用管制要件之土地（第3條），檢具申請書、土

地登記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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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經有權限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而發給養殖漁業登記

證後，始得於有效期限內經營養殖漁業（第5條）。此外，

在屏東縣政府訂定上開規定之前，臺灣省政府早於83年7月9

日依當時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發布實施之臺灣省陸上魚塭

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規則（下稱臺灣省養殖規則，已於90年9

月1日廢止）第4條、第6條及第7條，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於89年12月30日發

布實施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農委會養

殖規則，已於97年5月21日廢止）第6條及第7條，均有相類

似之規定，即無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或養殖用地，或都市土地合於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者，

均須經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縣（市）

政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作為養殖使用。蓋

國家基於水土資源管理，防止地層下陷之行政目的，對於經

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養殖漁業者對於

土地之利用，負有遵守國家課予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應於向

主管機關申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合法經

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故○○縣○區土地作陸上魚塭養殖漁

業使用者，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

記證，其土地利用即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

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

照前揭法令規定及說明，即非應徵收田賦之土地，而應課徵

地價稅。

 3、經查:

 (1)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

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上開土地中除編號38之大鵬

段960-1地號土地為河道用地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

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

告張旭芬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是原告張旭芬有未取得

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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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

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

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

地號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

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

表1所示4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3,001,542.35

元，並無違誤。

 (2)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

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

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

計畫土地外，均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

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

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

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58-1地號(即編

號32)土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

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

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

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

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

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

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

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32

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

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

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2所示48筆土地，核

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2,169,929元，即無不合。

 (3)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

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

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及大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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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993-1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外，均餘為大鵬灣風景特定

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

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

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

及大鵬段935-1地號(即編號52)土地，分屬道路用地、公園

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

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

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

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

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

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

「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

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

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5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

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

採。則被告就附表3所示8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

計4,985,343元，自屬適法。

 (4)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均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

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

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艾德蒙公司迄

未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原告艾德蒙公司有未經取得

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

實，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

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

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而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

定課徵地價稅。被告核定地價稅額合計2,708,124元，亦無

不合。

(四)原告等4人雖主張土地法之仍作農業使用（準農地）與農業

發展條例之依法農用不同，且漁業法未規定陸上魚塭養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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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須經核准並取得證照，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

斷合法與否，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

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云

云。惟查：

 1、按各項土地稅之徵收，原並無統一之稅法，係分別規定於

「土地法」、「土地法施行細則」、「平均地權條例(原

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土

地稅減免規則」等，嗣為配合全面平均地權政策之實施，於

66年訂定土地稅法，就各項土地之稅收，統一於土地稅法規

定之，然對於土地使用之判斷及規範管制等仍應回歸適用各

基本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

等）。而土地稅法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仍作為農地使用者

（即原告所稱之準農地），給予課徵田賦之優惠，係考量土

地所有權人之負擔，予以「得暫徵田賦」之優惠，其土地使

用得否適用田賦課徵之判斷，自不應較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寬鬆，意即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農

業用地，應「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得課徵田賦，非都市土

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作農業使用，自亦

須「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可取得「暫徵田賦」之優惠。而

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既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為縣（市）政府。」就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規範及

管制，自屬屏東縣政府之權責，則被告依屏東縣政府訂定之

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判斷原告等4人訴之聲明所示土地

是否合法作農業使用，進而依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判斷有無

課徵田賦之適用，自無違誤。原告等4人主張將平均地權條

例及土地稅法規定之「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解為土地須依都

市計畫法規農用，顯然違反立法本意，及「仍作農業使用」

不同於「農地依法農用」，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

稅法，不能依照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等

語，顯有誤解，核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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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漁業法第6條固僅規定於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

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

後」始得為之。然80年增訂漁業法第69條，以陸上魚塭養殖

涉及土地、水資源之利用，且省與直轄市間，因土地面積大

小不同，就其登記與管理，授權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

關視其地方條件分別規定。屏東縣政府訂立屏東縣陸上魚塭

管理規則係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授權，為使○○縣○區內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行明確及健全魚塭管理所訂定

之規範，屏東縣政府本得依職權就此自治事項為合宜之調整

規定，其於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

訂明，須申請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經營陸上養殖漁

業，並非在課予人民租稅負擔，亦符合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

規定，自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原告等4人主張其訴

之聲明所示土地非漁業法第6條規範之土地，陸上魚塭養殖

漁業毋庸申請證照，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

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背離量能課稅

原則等語，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等4人之各項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以原告

訴之聲明所示土地均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

田賦之要件，而應課徵地價稅，就原告等4人所有之附表1

(加計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2、3及4土地，依法核定

113年之地價稅，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

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

無再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吳　文　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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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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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房  柏  均

附表1：(張旭芬)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大鵬段 148 遊憩區(遊七) 1 40,091.02 119

2 190 23,896.13

3 191 47,539.00

4 205 65,162.94

5 207 55,788.77

6 208 52,940.10

7 275 24,849.97

8 300 64,147.43

9 316 33,708.82

10 323 498.21 118

11 330 25,108.94

12 331 84,727.91

13 331-1 97,649.92

14 331-2 12,921.82

15 332 183,533.21

16 338 69,834.56

17 341 155,583.83

18 342 41,6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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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343 60,369.86

20 347 61,848.74 117

21 348 125,236.81

22 349 55,848.75

23 350-1 9,802.93

24 350-3 2,655.72

25 350-4 381,227.29

26 350-5 648,933.46

27 350-8 18,631.04

28 351 12,484.60

29 351-3 7,697.81 116

30 351-4 6,151.80

31 478 37,630.37

32 826 遊憩區(遊六) 160,947.61

33 936 遊憩區(遊八) 15,200.55

34 937 37,154.68

35 938 30,401.15

36 957 56,036.47

37 960 50,673.02

38 960-1 河道用地 4 583.00

39 996 遊憩區(遊八) 1 54,371.13 115

40 崎峰段 4 遊憩區 24,788.98

41 5 62,526.36

42 171-1 736.59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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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李玉萍)  

43 銀放索段 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 1,531.65 部分課徵田賦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2,660.27 206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379,580.40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92,695.56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48.84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520.86

7 39-8 道路用地 4、F 1,843.2 公 共 設 施 保 留

地、部分巷道用

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3,569.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305,578.96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755.56 205

11 40-1 公園用地 4 5.2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109.40

13 42 41.54

14 43 150.22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9.71

16 609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18 大鵬段 143 遊憩區(遊七) 1 48,304.63

19 148 5,25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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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 62,834.41 204

21 270 20,100.82

22 271 35,474.05

23 272 38,354.86

24 292 9,187.97

25 296 6,251.16

26 299 7,478.23

27 314 95,204.33

28 335 30,029.03

29 341 81,398.03 203

30 934 遊憩區(遊八) 1 53,143.59

31 958 遊憩區(遊八) 1 28,721.94

32 958-1 河道用地 4 2.33 部分公共設施保

留地

33 962 遊憩區(遊八) 1 271.06

34 962-1 河道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35 962-2 1、F 0

36 962-2 遊憩區(遊八) 1 19,630.37

37 962-4 409,400.70

38 963 3,448.69

39 963-1 河道用地 1、F 0 202 巷道用地

40 963-2 遊憩區(遊八) 1 46,417.21

41 974 19,596.17

42 975 19,602.18

43 976 19,74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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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潘仲華)  

44 977 20,534.81

45 978 25,034.98

46 979 24,890.67

47 980 25,355.30

48 981 25,609.52 201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1,900.18 278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297,668.13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29,532.55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16.66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408.38

7 39-8 道路用地 4、F 3,159.28 部分公共設施保

留地、部分道路

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2,549.81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239,635.73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392.35

11 40-1 公園用地 4 3.74 2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78.15

13 42 29.66

14 43 107.31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3.48

16 609 海域遊憩區 4、F 0 道路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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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道路用地

18 大鵬段 81 遊憩區 1 6,555.99

19 198 遊憩區 22,080.93

20 202 遊憩區(遊七) 34,492.46

21 203 遊憩區 119,208.76 276

22 204 85,617.96

23 272 73,248.56

24 273 29,593.00

25 275 52,291.95

26 276 30,136.79

27 297 40,490.02

28 304 105,829.76

29 308 23,346.81

30 309 42,791.20

31 310 41,329.53 275

32 311 23,617.49

33 313 54,928.69

34 315 15,034.6

35 318 54,161.08

36 334 42,428.14

37 336 95,792.03

38 341 81,783.17

39 345 48,045.12

40 406 39,446.74

01

20



41 407 46,675.18 274

42 408 140,737.66

43 408-1 113,823.73

45 451 38,917.94

45 452 52,193.58

46 453 54,224.34

47 474 76,186.92

48 480 122,089.96

49 481 9,828.03

50 482 36,391.61

51 935 18.65 273

52 935-1 河道用地 4 338.85 公共設施保留地

53 935-2 遊憩區 1 103,597.33

54 955 9,526.67

55 955-2 26,757.73

56 956 10,852.20

57 956-2 32,840.25

58 964 585,290.00

59 965 63,957.05

60 966 9,515.95

61 967 70,266.49 272

62 968 58,138.40

63 971-3 115,257.86

64 971-5 236,7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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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艾德蒙公司)                                     

65 982 126,129.88

66 983 64,045.82

67 985 64,434.83

68 986 16,512.88

69 987 75,687.95

70 988 36,484.49

71 989 29,502.60 271

72 990 216,971.48

73 990-1 907.56

74 991-2 542.67

75 991 68,018.11

76 992 50,403.47

77 992-1 1,370.81

78 993 81,460.16

79 993-1 一般農業區農

牧用地

918.02

80 994 遊憩區 84,849.48

81 崎峰段 3 遊憩區 61,140.99 270

82 6 52,393.40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27-3 遊憩區 1 2,030,617.81 138

2 27-4 626,551.86

3 27-15 1,540.11

4 30 49,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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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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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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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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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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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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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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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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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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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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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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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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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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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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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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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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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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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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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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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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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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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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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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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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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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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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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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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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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260號
民國115年4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旭芬                                     


            李玉萍                                      


            潘仲華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潮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和怡  律師
被      告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代  表  人  程俊                
訴訟代理人  蘇秀芬              
            陳麗絲              
            黃國鎮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114年屏府訴字第26號、第31號、第32號及第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張旭芬所有坐落○○縣○○鎮○○段148、190、191、205、207、208、275、300、316、323、330、331、331-1、331-2、332、338、341、342、343、347、348、349、350-1、350-3、350-4、350-5、350-8、351、351-3、351-4、478、826、936、937、938、957、960、960-1、996地號；林邊鄉崎峰段4、5、171-1地號；林邊鄉銀放索段87地號等43筆土地(如附表1)，及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合計44筆土地，經被告所屬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1)為新臺幣（下同）3,003,074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3,002,491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583元〕。
(二)原告李玉萍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及大鵬段143、148、202、270、271、272、292、296、299、314、335、341、934、958、958-1、962、962-1、962-2、962-3、962-4、963、963-1、963-2、974、975、976、977、978、979、980、981地號等48筆土地(如附表2)，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2)為2,169,929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2,161,547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382元〕。
(三)原告潘仲華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大鵬段81、198、202、203、204、272、273、275、276、297、304、308、309、310、311、313、315、318、334、336、341、345、406、407、408、408-1、451、452、453、474、480、481、482、935、935-1、935-2、955、955-2、956、956-2、964、965、966、967、968、971-3、971-5、982、983、985、986、987、988、989、990、990-1、990-2、991、992、992-1、993、993-1、994地號及林邊鄉崎峰段3、6地號等82筆土地(如附表3)，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3)應納稅額為4,985,343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4,977,176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167元〕。
(四)原告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德蒙公司）所有坐落○○縣○○鎮○○段27-3、27-4、27-15、30地號等4筆土地(如附表4)，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4)為2,708,124元。
(五)原告等4人主張上開土地均為作養殖漁塭使用之土地，應課徵田賦，並分別就原處分1、2、3、4循序申請復查(下分別稱復查決定1、2、3、4)、訴願(下分別稱訴願決定1、2、3、4)，均遭駁回，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等4人所有坐落於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土地，因尚未發布細部計畫，且現況仍做為魚塭養殖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量能課稅原則自當徵收田賦，被告竟課徵113年地價稅，顯有違誤。
 2、屏東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為命令性質，係本於漁業法第69條授權訂定，依漁業法第6條規定意旨，只規定公共水域經營漁業需核准取得證照，未及陸上魚塭，當然不能逾越母法為強制登記取證之規範；且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亦採任意申請制，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第22條準農地作農業使用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誤會養殖登記之性質，更當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各款「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係指維持農業使用狀態之客觀事實表述，不同於同法第10條「農業用地依法使用」。都市土地之非農業用地，既非依法劃定之農業用地，原本就不合農業使用規範，不會有「合法農用」情事，當然形式上也與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之土地使用限制不合，惟附表1至4之土地既係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準農地，優先適用法律，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
(二)原告4人分別聲明︰
 1、訴願決定1及原處分1（含復查決定1）關於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3,001,542.35元均撤銷。
 2、訴願決定2及原處分2（含復查決定2）關於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169,929元均撤銷。
 3、訴願決定3及原處分3（含復查決定3）關於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4,985,343元均撤銷。
 4、訴願決定4及原處分4（含復查決定）關於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708,124元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等4人對附表1至4之土地，因109年、110年及111年地價稅事件所提起之行政救濟案，業經本院判決駁回或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上訴駁回；112年地價稅則由原告等4人提起上訴中。附表1至4之土地除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外，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土地（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皆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於大鵬灣風景定區內為魚塭養殖，即屬未合法作農業使用；且原告等4人係在「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實施後，始基於買賣關係陸續取得而從事養殖漁業，即原告等4人取得附表1至4之土地時即屬「非合法」使用，是被告依法核定113年期地價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2、依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則上應課徵地價稅，具法定之例外事由時，方有課徵田賦之適用。且參諸農業發展條例就農業使用之定義，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關於「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自係指「合法使用」而言，殊無認使用土地違反法規者，得享有課徵田賦之特殊優惠之理。次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及漁業法相關規定，凡經營養殖漁業，皆應依法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方屬適法。職此，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該等行為即具「不法性」。從而，依體系解釋，「不法養殖行為」應不符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稱「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此亦有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在案。且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亦從未依法申請核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任作養殖使用迄今，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即屬違法使用，自無從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之規定(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
 3、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規定，屏東縣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管制，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申請許可制，須待主管機關即屏東縣政府以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之方式，就所申請使用之一定土地，明確為同意之意思表示，以解除先前之一般性禁止後，始得於該一定土地上合法從事養殖漁業。換言之，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擅自從事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即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作為魚塭養殖使用，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田賦？
(二)被告核定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之113年地價稅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及本件爭議之標的︰
 1、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13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13年地價稅繳款書、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等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2、原告等4人於本件審理中，就課稅標的即原處分1至4之土地，撤回部分起訴，如訴之聲明所示；且兩造對於附表1至4所載相關地號、稅種、核定稅額、備註記載事項、使用分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課稅明細表，均無意見，有本院114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44至245頁)可參，先予敘明。
(二)應適用法令：
 1、土地稅法：
 (1)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2)第10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3)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4)第22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2、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第1目、第12款：「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漁業法
 (1)第3條：「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及其附屬之加工、運銷業。」
 (2)第6條：「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
 (3)第69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登記及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4、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
 (1)第3條：「（第1項）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業），其土地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養殖用地。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使用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為從來之使用。四、都市土地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第2項）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2)第4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申請，應向魚塭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為之，經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第2項）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土地登記簿謄本：如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二、前條各項之證明文件。」
 (3)第5條：「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0年，期限屆滿失效；如需繼續經營，應於期滿3個月前依前條規定申請核發新證。逾期3個月為辦理者依本法第65條規定核處。」
(三)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課徵田賦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地價稅：
 1、依土地稅法第8條、第10條第1項、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規定可知，都市土地除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課徵田賦之規定外，均應課徵地價稅。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規定之要件中，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而觀諸上開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就「農業用地」之定義規定，文義上已指明「本法所稱農業用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文義上已寓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至第5款規定就都市土地徵收田賦之構成要件中，除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各別要件外，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其所謂「仍作農業用地使用」，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解釋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所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時，基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土地使用有效管制目的，自應限於「合法」供農業使用情形，而不包括非法使用在內（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故都市土地倘非「合法」供農業使用（含供養殖使用等）情形，即不合於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據以核課地價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基於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及災害發生之行政目的，屏東縣政府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授權，於91年12月30日訂定、10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對經營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並採申請許可制。亦即養殖漁業者須就符合使用管制要件之土地（第3條），檢具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第4條），經有權限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而發給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於有效期限內經營養殖漁業（第5條）。此外，在屏東縣政府訂定上開規定之前，臺灣省政府早於83年7月9日依當時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發布實施之臺灣省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規則（下稱臺灣省養殖規則，已於90年9月1日廢止）第4條、第6條及第7條，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於89年12月30日發布實施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農委會養殖規則，已於97年5月21日廢止）第6條及第7條，均有相類似之規定，即無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或都市土地合於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者，均須經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縣（市）政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作為養殖使用。蓋國家基於水土資源管理，防止地層下陷之行政目的，對於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養殖漁業者對於土地之利用，負有遵守國家課予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應於向主管機關申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合法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故○○縣○區土地作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使用者，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其土地利用即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照前揭法令規定及說明，即非應徵收田賦之土地，而應課徵地價稅。
 3、經查:
 (1)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上開土地中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河道用地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張旭芬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是原告張旭芬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1所示4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3,001,542.35元，並無違誤。
 (2)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外，均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58-1地號(即編號32)土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3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2所示48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2,169,929元，即無不合。
 (3)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及大鵬段993-1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外，均餘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35-1地號(即編號52)土地，分屬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5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3所示8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4,985,343元，自屬適法。
 (4)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均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艾德蒙公司迄未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原告艾德蒙公司有未經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而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被告核定地價稅額合計2,708,124元，亦無不合。
(四)原告等4人雖主張土地法之仍作農業使用（準農地）與農業發展條例之依法農用不同，且漁業法未規定陸上魚塭養殖業者須經核准並取得證照，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云云。惟查：
 1、按各項土地稅之徵收，原並無統一之稅法，係分別規定於「土地法」、「土地法施行細則」、「平均地權條例(原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減免規則」等，嗣為配合全面平均地權政策之實施，於66年訂定土地稅法，就各項土地之稅收，統一於土地稅法規定之，然對於土地使用之判斷及規範管制等仍應回歸適用各基本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而土地稅法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仍作為農地使用者（即原告所稱之準農地），給予課徵田賦之優惠，係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予以「得暫徵田賦」之優惠，其土地使用得否適用田賦課徵之判斷，自不應較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寬鬆，意即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農業用地，應「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得課徵田賦，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作農業使用，自亦須「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可取得「暫徵田賦」之優惠。而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既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就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規範及管制，自屬屏東縣政府之權責，則被告依屏東縣政府訂定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判斷原告等4人訴之聲明所示土地是否合法作農業使用，進而依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判斷有無課徵田賦之適用，自無違誤。原告等4人主張將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定之「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解為土地須依都市計畫法規農用，顯然違反立法本意，及「仍作農業使用」不同於「農地依法農用」，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不能依照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等語，顯有誤解，核不足採。
 2、漁業法第6條固僅規定於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然80年增訂漁業法第69條，以陸上魚塭養殖涉及土地、水資源之利用，且省與直轄市間，因土地面積大小不同，就其登記與管理，授權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視其地方條件分別規定。屏東縣政府訂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係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授權，為使○○縣○區內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行明確及健全魚塭管理所訂定之規範，屏東縣政府本得依職權就此自治事項為合宜之調整規定，其於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訂明，須申請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經營陸上養殖漁業，並非在課予人民租稅負擔，亦符合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規定，自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原告等4人主張其訴之聲明所示土地非漁業法第6條規範之土地，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毋庸申請證照，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背離量能課稅原則等語，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等4人之各項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以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均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田賦之要件，而應課徵地價稅，就原告等4人所有之附表1(加計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2、3及4土地，依法核定113年之地價稅，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吳　文　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房  柏  均
附表1：(張旭芬)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大鵬段

		148

		遊憩區(遊七)

		1

		40,091.02

		119

		




		2

		


		190

		


		


		23,896.13

		


		




		3

		


		191

		


		


		47,539.00

		


		




		4

		


		205

		


		


		65,162.94

		


		




		5

		


		207

		


		


		55,788.77

		


		




		6

		


		208

		


		


		52,940.10

		


		




		7

		


		275

		


		


		24,849.97

		


		




		8

		


		300

		


		


		64,147.43

		


		




		9

		


		316

		


		


		33,708.82

		


		




		10

		


		323

		


		


		498.21

		118

		




		11

		


		330

		


		


		25,108.94

		


		




		12

		


		331

		


		


		84,727.91

		


		




		13

		


		331-1

		


		


		97,649.92

		


		




		14

		


		331-2

		


		


		12,921.82

		


		




		15

		


		332

		


		


		183,533.21

		


		




		16

		


		338

		


		


		69,834.56

		


		




		17

		


		341

		


		


		155,583.83

		


		




		18

		


		342

		


		


		41,621.04

		


		




		19

		


		343

		


		


		60,369.86

		


		




		20

		


		347

		


		


		61,848.74

		117

		




		21

		


		348

		


		


		125,236.81

		


		




		22

		


		349

		


		


		55,848.75

		


		




		23

		


		350-1

		


		


		9,802.93

		


		




		24

		


		350-3

		


		


		2,655.72

		


		




		25

		


		350-4

		


		


		381,227.29

		


		




		26

		


		350-5

		


		


		648,933.46

		


		




		27

		


		350-8

		


		


		18,631.04

		


		




		28

		


		351

		


		


		12,484.60

		


		




		29

		


		351-3

		


		


		7,697.81

		116

		




		30

		


		351-4

		


		


		6,151.80

		


		




		31

		


		478

		


		


		37,630.37

		


		




		32

		


		826

		遊憩區(遊六)

		


		160,947.61

		


		




		33

		


		936

		遊憩區(遊八)

		


		15,200.55

		


		




		34

		


		937

		


		


		37,154.68

		


		




		35

		


		938

		


		


		30,401.15

		


		




		36

		


		957

		


		


		56,036.47

		


		




		37

		


		960

		


		


		50,673.02

		


		




		38

		


		960-1

		河道用地

		4

		583.00

		


		




		39

		


		996

		遊憩區(遊八)

		1

		54,371.13

		115

		




		40

		崎峰段

		4

		遊憩區



		


		24,788.98

		


		




		41

		


		5

		


		


		62,526.36

		


		




		42

		


		171-1

		


		


		736.59

		114

		




		43

		銀放索段

		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

		1,531.65

		


		部分課徵田賦







附表2:(李玉萍)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2,660.27

		206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379,580.40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92,695.56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48.84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520.86

		


		




		7

		


		39-8

		道路用地

		4、F

		1,843.2

		


		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巷道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3,569.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305,578.96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755.56

		205

		




		11

		


		40-1

		公園用地

		4

		5.2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109.40

		


		




		13

		


		42

		


		


		41.54

		


		




		14

		


		43

		


		


		150.22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9.71

		


		




		16

		


		609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18

		大鵬段

		143

		遊憩區(遊七)

		1

		48,304.63

		


		




		19

		


		148

		


		


		5,255.31

		


		




		20

		


		202

		


		


		62,834.41

		204

		




		21

		


		270

		


		


		20,100.82

		


		




		22

		


		271

		


		


		35,474.05

		


		




		23

		


		272

		


		


		38,354.86

		


		




		24

		


		292

		


		


		9,187.97

		


		




		25

		


		296

		


		


		6,251.16

		


		




		26

		


		299

		


		


		7,478.23

		


		




		27

		


		314

		


		


		95,204.33

		


		




		28

		


		335

		


		


		30,029.03

		


		




		29

		


		341

		


		


		81,398.03

		203

		




		30

		


		934

		遊憩區(遊八)

		1

		53,143.59

		


		




		31

		


		958

		遊憩區(遊八)

		1

		28,721.94

		


		




		32

		


		958-1

		河道用地

		4

		2.33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



		33

		


		962

		遊憩區(遊八)

		1

		271.06

		


		




		34

		


		962-1

		河道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35

		


		962-2

		


		1、F

		0

		


		




		36

		


		962-2

		遊憩區(遊八)



		1

		19,630.37

		


		




		37

		


		962-4

		


		


		409,400.70

		


		




		38

		


		963

		


		


		3,448.69

		


		




		39

		


		963-1

		河道用地

		1、F

		0

		202

		巷道用地



		40

		


		963-2

		遊憩區(遊八)



		1

		46,417.21

		


		




		41

		


		974

		


		


		19,596.17

		


		




		42

		


		975

		


		


		19,602.18

		


		




		43

		


		976

		


		


		19,741.07

		


		




		44

		


		977

		


		


		20,534.81

		


		




		45

		


		978

		


		


		25,034.98

		


		




		46

		


		979

		


		


		24,890.67

		


		




		47

		


		980

		


		


		25,355.30

		


		




		48

		


		981

		


		


		25,609.52

		201

		








附表3:(潘仲華)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1,900.18

		278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297,668.13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29,532.55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16.66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408.38

		


		




		7

		


		39-8

		道路用地

		4、F

		3,159.28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道路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2,549.81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239,635.73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392.35

		


		




		11

		


		40-1

		公園用地

		4

		3.74

		2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78.15

		


		




		13

		


		42

		


		


		29.66

		


		




		14

		


		43

		


		


		107.31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3.48

		


		




		16

		


		609

		海域遊憩區

		4、F

		0

		


		道路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道路用地



		18

		大鵬段

		81

		遊憩區

		1

		6,555.99

		


		




		19

		


		198

		遊憩區

		


		22,080.93

		


		




		20

		


		202

		遊憩區(遊七)

		


		34,492.46

		


		




		21

		


		203

		遊憩區



		


		119,208.76

		276

		




		22

		


		204

		


		


		85,617.96

		


		




		23

		


		272

		


		


		73,248.56

		


		




		24

		


		273

		


		


		29,593.00

		


		




		25

		


		275

		


		


		52,291.95

		


		




		26

		


		276

		


		


		30,136.79

		


		




		27

		


		297

		


		


		40,490.02

		


		




		28

		


		304

		


		


		105,829.76

		


		




		29

		


		308

		


		


		23,346.81

		


		




		30

		


		309

		


		


		42,791.20

		


		




		31

		


		310

		


		


		41,329.53

		275

		




		32

		


		311

		


		


		23,617.49

		


		




		33

		


		313

		


		


		54,928.69

		


		




		34

		


		315

		


		


		15,034.6

		


		




		35

		


		318

		


		


		54,161.08

		


		




		36

		


		334

		


		


		42,428.14

		


		




		37

		


		336

		


		


		95,792.03

		


		




		38

		


		341

		


		


		81,783.17

		


		




		39

		


		345

		


		


		48,045.12

		


		




		40

		


		406

		


		


		39,446.74

		


		




		41

		


		407

		


		


		46,675.18

		274

		




		42

		


		408

		


		


		140,737.66

		


		




		43

		


		408-1

		


		


		113,823.73

		


		




		45

		


		451

		


		


		38,917.94

		


		




		45

		


		452

		


		


		52,193.58

		


		




		46

		


		453

		


		


		54,224.34

		


		




		47

		


		474

		


		


		76,186.92

		


		




		48

		


		480

		


		


		122,089.96

		


		




		49

		


		481

		


		


		9,828.03

		


		




		50

		


		482

		


		


		36,391.61

		


		




		51

		


		935

		


		


		18.65

		273

		




		52

		


		935-1

		河道用地

		4

		338.85

		


		公共設施保留地



		53

		


		935-2

		遊憩區



		1

		103,597.33

		


		




		54

		


		955

		


		


		9,526.67

		


		




		55

		


		955-2

		


		


		26,757.73

		


		




		56

		


		956

		


		


		10,852.20

		


		




		57

		


		956-2

		


		


		32,840.25

		


		




		58

		


		964

		


		


		585,290.00

		


		




		59

		


		965

		


		


		63,957.05

		


		




		60

		


		966

		


		


		9,515.95

		


		




		61

		


		967

		


		


		70,266.49

		272

		




		62

		


		968

		


		


		58,138.40

		


		




		63

		


		971-3

		


		


		115,257.86

		


		




		64

		


		971-5

		


		


		236,739.85

		


		




		65

		


		982

		


		


		126,129.88

		


		




		66

		


		983

		


		


		64,045.82

		


		




		67

		


		985

		


		


		64,434.83

		


		




		68

		


		986

		


		


		16,512.88

		


		




		69

		


		987

		


		


		75,687.95

		


		




		70

		


		988

		


		


		36,484.49

		


		




		71

		


		989

		


		


		29,502.60

		271

		




		72

		


		990

		


		


		216,971.48

		


		




		73

		


		990-1

		


		


		907.56

		


		




		74

		


		991-2

		


		


		542.67

		


		




		75

		


		991

		


		


		68,018.11

		


		




		76

		


		992

		


		


		50,403.47

		


		




		77

		


		992-1

		


		


		1,370.81

		


		




		78

		


		993

		


		


		81,460.16

		


		




		79

		


		993-1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918.02

		


		




		80

		


		994

		遊憩區

		


		84,849.48

		


		




		81

		崎峰段

		3

		遊憩區



		


		61,140.99

		270

		




		82

		


		6

		


		


		52,393.40

		


		








附表4:(艾德蒙公司)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27-3

		遊憩區



		1

		2,030,617.81

		138

		




		2

		


		27-4

		


		


		626,551.86

		


		




		3

		


		27-15

		


		


		1,540.11

		


		




		4

		


		30

		


		


		49,414.2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260號

民國115年4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旭芬                                     



            李玉萍                                      



            潘仲華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潮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和怡  律師

被      告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代  表  人  程俊                

訴訟代理人  蘇秀芬              

            陳麗絲              

            黃國鎮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

月29日114年屏府訴字第26號、第31號、第32號及第33號訴願決

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張旭芬所有坐落○○縣○○鎮○○段148、190、191、205、20

    7、208、275、300、316、323、330、331、331-1、331-2、

    332、338、341、342、343、347、348、349、350-1、350-3

    、350-4、350-5、350-8、351、351-3、351-4、478、826、

    936、937、938、957、960、960-1、996地號；林邊鄉崎峰

    段4、5、171-1地號；林邊鄉銀放索段87地號等43筆土地(如

    附表1)，及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合計44筆土地，經

    被告所屬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

    原處分1)為新臺幣（下同）3,003,074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

    定稅額3,002,491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

    額583元〕。

(二)原告李玉萍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

    、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

    、43、43-2、609、609-1地號及大鵬段143、148、202、270

    、271、272、292、296、299、314、335、341、934、958、

    958-1、962、962-1、962-2、962-3、962-4、963、963-1、

    963-2、974、975、976、977、978、979、980、981地號等4

    8筆土地(如附表2)，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

    分2)為2,169,929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2,161,547元

    、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382元〕。

(三)原告潘仲華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

    、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

    、43、43-2、609、609-1地號、大鵬段81、198、202、203

    、204、272、273、275、276、297、304、308、309、310、

    311、313、315、318、334、336、341、345、406、407、40

    8、408-1、451、452、453、474、480、481、482、935、93

    5-1、935-2、955、955-2、956、956-2、964、965、966、9

    67、968、971-3、971-5、982、983、985、986、987、988

    、989、990、990-1、990-2、991、992、992-1、993、993-

    1、994地號及林邊鄉崎峰段3、6地號等82筆土地(如附表3)

    ，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3)應納稅額為4,

    985,343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4,977,176元、特別稅

    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167元〕。

(四)原告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德蒙公司）所有坐落

    ○○縣○○鎮○○段27-3、27-4、27-15、30地號等4筆土地(如附

    表4)，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4)為2,708,

    124元。

(五)原告等4人主張上開土地均為作養殖漁塭使用之土地，應課

    徵田賦，並分別就原處分1、2、3、4循序申請復查(下分別

    稱復查決定1、2、3、4)、訴願(下分別稱訴願決定1、2、3

    、4)，均遭駁回，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等4人所有坐落於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土地，因尚未發

    布細部計畫，且現況仍做為魚塭養殖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1項第2款「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用

    」之要件，依量能課稅原則自當徵收田賦，被告竟課徵113

    年地價稅，顯有違誤。

 2、屏東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屏東縣陸上

    魚塭管理規則）為命令性質，係本於漁業法第69條授權訂定

    ，依漁業法第6條規定意旨，只規定公共水域經營漁業需核

    准取得證照，未及陸上魚塭，當然不能逾越母法為強制登記

    取證之規範；且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亦採任意申

    請制，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第22條準農

    地作農業使用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誤會養殖登記之性質，

    更當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各款「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係指

    維持農業使用狀態之客觀事實表述，不同於同法第10條「農

    業用地依法使用」。都市土地之非農業用地，既非依法劃定

    之農業用地，原本就不合農業使用規範，不會有「合法農用

    」情事，當然形式上也與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之土地使

    用限制不合，惟附表1至4之土地既係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及土

    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準農地，優先適用法律

    ，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

(二)原告4人分別聲明︰

 1、訴願決定1及原處分1（含復查決定1）關於附表1編號1至42

    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3,001,542.35元均撤銷。

 2、訴願決定2及原處分2（含復查決定2）關於附表2編號1至3、

    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

    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

    13年度地價稅2,169,929元均撤銷。

 3、訴願決定3及原處分3（含復查決定3）關於附表3編號1至3、

    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

    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4

    ,985,343元均撤銷。

 4、訴願決定4及原處分4（含復查決定）關於附表4編號1至4所

    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708,124元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等4人對附表1至4之土地，因109年、110年及111年地價

    稅事件所提起之行政救濟案，業經本院判決駁回或最高行政

    法院裁定上訴駁回；112年地價稅則由原告等4人提起上訴中

    。附表1至4之土地除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

    農業區)土地外，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土地（90年11月2日

    發布實施），皆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

    記證，於大鵬灣風景定區內為魚塭養殖，即屬未合法作農業

    使用；且原告等4人係在「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

    畫實施後，始基於買賣關係陸續取得而從事養殖漁業，即原

    告等4人取得附表1至4之土地時即屬「非合法」使用，是被

    告依法核定113年期地價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2、依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則上應課徵地價稅，

    具法定之例外事由時，方有課徵田賦之適用。且參諸農業發

    展條例就農業使用之定義，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關於

    「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自係指「合法使用」而言，殊

    無認使用土地違反法規者，得享有課徵田賦之特殊優惠之理

    。次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及漁業法相關規定，

    凡經營養殖漁業，皆應依法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方屬適法。職此，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

    漁業登記證，該等行為即具「不法性」。從而，依體系解釋

    ，「不法養殖行為」應不符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稱

    「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此亦有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

    釋理由書闡明在案。且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亦從未

    依法申請核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任作養殖使

    用迄今，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即屬違法使用，

    自無從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之規定(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8

    1號判決意旨參照)。

 3、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規定，屏

    東縣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管制，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

    」之申請許可制，須待主管機關即屏東縣政府以核發養殖漁

    業登記證之方式，就所申請使用之一定土地，明確為同意之

    意思表示，以解除先前之一般性禁止後，始得於該一定土地

    上合法從事養殖漁業。換言之，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擅自從事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

    ，即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

    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本院111年度訴字

    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作為魚塭養殖使用，是否符合土地稅

    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

    」之要件，應課徵田賦？

(二)被告核定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之113年地價稅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及本件爭議之標的︰

 1、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建

    物查詢資料、113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13年地價稅繳款書

    、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等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2、原告等4人於本件審理中，就課稅標的即原處分1至4之土地

    ，撤回部分起訴，如訴之聲明所示；且兩造對於附表1至4所

    載相關地號、稅種、核定稅額、備註記載事項、使用分區、

    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課稅明細表，均無意見，有本院114年1

    1月25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44至245頁)可參，先予敘

    明。

(二)應適用法令：

 1、土地稅法：

 (1)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

    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2)第10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

    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

    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3)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

    外，應課徵地價稅。」

 (4)第22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

    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

    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

    、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

    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

    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

 2、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第1目、第12款：「本條例用辭定

    義如下：……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

    、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一）供農作、

    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十二、農業使用：指農

    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

    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

    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

    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漁業法

 (1)第3條：「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

    及其附屬之加工、運銷業。」

 (2)第6條：「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

    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

    之。」

 (3)第69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登記及管理規則，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4、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

 (1)第3條：「（第1項）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

    漁業），其土地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非都

    市土地使用編定為養殖用地。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

    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使用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

    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

    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為從來之使用。四、都市土地符合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第2項）

    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經本府核准者

    ，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2)第4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申請，應向魚塭

    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為之，經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

    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

    （第2項）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土地登

    記簿謄本：如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二、前條各項之證明

    文件。」

 (3)第5條：「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0年，期限屆

    滿失效；如需繼續經營，應於期滿3個月前依前條規定申請

    核發新證。逾期3個月為辦理者依本法第65條規定核處。」

(三)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課

    徵田賦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地價稅：

 1、依土地稅法第8條、第10條第1項、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規

    定可知，都市土地除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課徵田

    賦之規定外，均應課徵地價稅。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第4款規定之要件中，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

    使用」之共同要件，而觀諸上開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就「

    農業用地」之定義規定，文義上已指明「本法所稱農業用地

    ……，『依法』供下列使用者……」文義上已寓有「仍作農業用地

    使用」之共同要件，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又

    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至第5款規定就都市土地徵

    收田賦之構成要件中，除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依法限制建築

    、依法不能建築之各別要件外，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之共同要件，其所謂「仍作農業用地使用」，應以「合

    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01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解釋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

    款所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時，基於法律適用之整

    體性及土地使用有效管制目的，自應限於「合法」供農業使

    用情形，而不包括非法使用在內（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66號

    解釋理由書意旨）。故都市土地倘非「合法」供農業使用（

    含供養殖使用等）情形，即不合於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

    款至第5款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

    ，應據以核課地價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93號判

    決意旨參照）。

 2、次按，基於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及災害

    發生之行政目的，屏東縣政府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授

    權，於91年12月30日訂定、10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之屏東

    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對經營養殖漁

    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並採申請許可制。亦即養殖漁業者

    須就符合使用管制要件之土地（第3條），檢具申請書、土

    地登記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第

    4條），經有權限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而發給養殖漁業登記

    證後，始得於有效期限內經營養殖漁業（第5條）。此外，

    在屏東縣政府訂定上開規定之前，臺灣省政府早於83年7月9

    日依當時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發布實施之臺灣省陸上魚塭

    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規則（下稱臺灣省養殖規則，已於90年9

    月1日廢止）第4條、第6條及第7條，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

    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於89年12月30日發

    布實施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農委會養

    殖規則，已於97年5月21日廢止）第6條及第7條，均有相類

    似之規定，即無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

    地或養殖用地，或都市土地合於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者，

    均須經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縣（市）

    政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作為養殖使用。蓋

    國家基於水土資源管理，防止地層下陷之行政目的，對於經

    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養殖漁業者對於

    土地之利用，負有遵守國家課予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應於向

    主管機關申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合法經

    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故○○縣○區土地作陸上魚塭養殖漁業

    使用者，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

    證，其土地利用即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

    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照

    前揭法令規定及說明，即非應徵收田賦之土地，而應課徵地

    價稅。

 3、經查:

 (1)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

    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上開土地中除編號38之大鵬

    段960-1地號土地為河道用地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

    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

    告張旭芬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是原告張旭芬有未取得

    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

    ，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

    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

    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

    號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

    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1

    所示4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3,001,542.35元

    ，並無違誤。

 (2)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

    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

    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

    計畫土地外，均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

    ）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

    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

    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58-1地號(即編號32)

    土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

    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

    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

    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

    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

    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

    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

    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

    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32之土地以

    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

    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

    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2所示48筆土地，核定113年度

    地價稅額合計2,169,929元，即無不合。

 (3)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

    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

    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及大鵬

    段993-1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外，均餘為大鵬灣風景特定

    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

    、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

    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

    鵬段935-1地號(即編號52)土地，分屬道路用地、公園用地

    、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

    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

    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

    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

    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

    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

    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

    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

    、4、7、8、11至14及5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

    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

    附表3所示8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4,985,343

    元，自屬適法。

 (4)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均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

    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

    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艾德蒙公司迄

    未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

    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原告艾德蒙公司有未經取得

    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

    ，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

    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

    ，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而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

    課徵地價稅。被告核定地價稅額合計2,708,124元，亦無不

    合。

(四)原告等4人雖主張土地法之仍作農業使用（準農地）與農業

    發展條例之依法農用不同，且漁業法未規定陸上魚塭養殖業

    者須經核准並取得證照，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

    斷合法與否，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

    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云

    云。惟查：

 1、按各項土地稅之徵收，原並無統一之稅法，係分別規定於「

    土地法」、「土地法施行細則」、「平均地權條例(原名：

    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

    減免規則」等，嗣為配合全面平均地權政策之實施，於66年

    訂定土地稅法，就各項土地之稅收，統一於土地稅法規定之

    ，然對於土地使用之判斷及規範管制等仍應回歸適用各基本

    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

    而土地稅法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仍作為農地使用者（即原告

    所稱之準農地），給予課徵田賦之優惠，係考量土地所有權

    人之負擔，予以「得暫徵田賦」之優惠，其土地使用得否適

    用田賦課徵之判斷，自不應較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作農業使

    用之農業用地為寬鬆，意即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農業用地，

    應「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得課徵田賦，非都市土地或都市

    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作農業使用，自亦須「依法

    」作農業使用，始可取得「暫徵田賦」之優惠。而農業發展

    條例第2條既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就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規範及管制，自屬屏東

    縣政府之權責，則被告依屏東縣政府訂定之屏東縣陸上魚塭

    管理規則判斷原告等4人訴之聲明所示土地是否合法作農業

    使用，進而依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判斷有無課徵田賦之適用

    ，自無違誤。原告等4人主張將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

    定之「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解為土地須依都市計畫法規農用

    ，顯然違反立法本意，及「仍作農業使用」不同於「農地依

    法農用」，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不能依照

    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等語，顯有誤解，核

    不足採。

 2、漁業法第6條固僅規定於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

    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

    」始得為之。然80年增訂漁業法第69條，以陸上魚塭養殖涉

    及土地、水資源之利用，且省與直轄市間，因土地面積大小

    不同，就其登記與管理，授權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視其地方條件分別規定。屏東縣政府訂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

    理規則係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授權，為使○○縣○區內陸上魚

    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行明確及健全魚塭管理所訂定之規範，

    屏東縣政府本得依職權就此自治事項為合宜之調整規定，其

    於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訂明，須

    申請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經營陸上養殖漁業，並非在

    課予人民租稅負擔，亦符合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規定，自無

    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原告等4人主張其訴之聲明所示

    土地非漁業法第6條規範之土地，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毋庸申

    請證照，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

    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背離量能課稅原則等語，

    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等4人之各項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以原告

    訴之聲明所示土地均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

    田賦之要件，而應課徵地價稅，就原告等4人所有之附表1(

    加計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2、3及4土地，依法核定1

    13年之地價稅，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

    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

    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

    再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吳　文　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房  柏  均

附表1：(張旭芬)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大鵬段 148 遊憩區(遊七) 1 40,091.02 119  2  190   23,896.13   3  191   47,539.00   4  205   65,162.94   5  207   55,788.77   6  208   52,940.10   7  275   24,849.97   8  300   64,147.43   9  316   33,708.82   10  323   498.21 118  11  330   25,108.94   12  331   84,727.91   13  331-1   97,649.92   14  331-2   12,921.82   15  332   183,533.21   16  338   69,834.56   17  341   155,583.83   18  342   41,621.04   19  343   60,369.86   20  347   61,848.74 117  21  348   125,236.81   22  349   55,848.75   23  350-1   9,802.93   24  350-3   2,655.72   25  350-4   381,227.29   26  350-5   648,933.46   27  350-8   18,631.04   28  351   12,484.60   29  351-3   7,697.81 116  30  351-4   6,151.80   31  478   37,630.37   32  826 遊憩區(遊六)  160,947.61   33  936 遊憩區(遊八)  15,200.55   34  937   37,154.68   35  938   30,401.15   36  957   56,036.47   37  960   50,673.02   38  960-1 河道用地 4 583.00   39  996 遊憩區(遊八) 1 54,371.13 115  40 崎峰段 4 遊憩區   24,788.98   41  5   62,526.36   42  171-1   736.59 114  43 銀放索段 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 1,531.65  部分課徵田賦 

附表2:(李玉萍)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2,660.27 206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379,580.40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92,695.56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48.84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520.86   7  39-8 道路用地 4、F 1,843.2  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巷道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3,569.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305,578.96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755.56 205  11  40-1 公園用地 4 5.2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109.40   13  42   41.54   14  43   150.22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9.71   16  609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18 大鵬段 143 遊憩區(遊七) 1 48,304.63   19  148   5,255.31   20  202   62,834.41 204  21  270   20,100.82   22  271   35,474.05   23  272   38,354.86   24  292   9,187.97   25  296   6,251.16   26  299   7,478.23   27  314   95,204.33   28  335   30,029.03   29  341   81,398.03 203  30  934 遊憩區(遊八) 1 53,143.59   31  958 遊憩區(遊八) 1 28,721.94   32  958-1 河道用地 4 2.33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 33  962 遊憩區(遊八) 1 271.06   34  962-1 河道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35  962-2  1、F 0   36  962-2 遊憩區(遊八)  1 19,630.37   37  962-4   409,400.70   38  963   3,448.69   39  963-1 河道用地 1、F 0 202 巷道用地 40  963-2 遊憩區(遊八)  1 46,417.21   41  974   19,596.17   42  975   19,602.18   43  976   19,741.07   44  977   20,534.81   45  978   25,034.98   46  979   24,890.67   47  980   25,355.30   48  981   25,609.52 201  

附表3:(潘仲華)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1,900.18 278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297,668.13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29,532.55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16.66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408.38   7  39-8 道路用地 4、F 3,159.28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道路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2,549.81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239,635.73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392.35   11  40-1 公園用地 4 3.74 2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78.15   13  42   29.66   14  43   107.31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3.48   16  609 海域遊憩區 4、F 0  道路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道路用地 18 大鵬段 81 遊憩區 1 6,555.99   19  198 遊憩區  22,080.93   20  202 遊憩區(遊七)  34,492.46   21  203 遊憩區   119,208.76 276  22  204   85,617.96   23  272   73,248.56   24  273   29,593.00   25  275   52,291.95   26  276   30,136.79   27  297   40,490.02   28  304   105,829.76   29  308   23,346.81   30  309   42,791.20   31  310   41,329.53 275  32  311   23,617.49   33  313   54,928.69   34  315   15,034.6   35  318   54,161.08   36  334   42,428.14   37  336   95,792.03   38  341   81,783.17   39  345   48,045.12   40  406   39,446.74   41  407   46,675.18 274  42  408   140,737.66   43  408-1   113,823.73   45  451   38,917.94   45  452   52,193.58   46  453   54,224.34   47  474   76,186.92   48  480   122,089.96   49  481   9,828.03   50  482   36,391.61   51  935   18.65 273  52  935-1 河道用地 4 338.85  公共設施保留地 53  935-2 遊憩區  1 103,597.33   54  955   9,526.67   55  955-2   26,757.73   56  956   10,852.20   57  956-2   32,840.25   58  964   585,290.00   59  965   63,957.05   60  966   9,515.95   61  967   70,266.49 272  62  968   58,138.40   63  971-3   115,257.86   64  971-5   236,739.85   65  982   126,129.88   66  983   64,045.82   67  985   64,434.83   68  986   16,512.88   69  987   75,687.95   70  988   36,484.49   71  989   29,502.60 271  72  990   216,971.48   73  990-1   907.56   74  991-2   542.67   75  991   68,018.11   76  992   50,403.47   77  992-1   1,370.81   78  993   81,460.16   79  993-1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918.02   80  994 遊憩區  84,849.48   81 崎峰段 3 遊憩區   61,140.99 270  82  6   52,393.40   

附表4:(艾德蒙公司)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27-3 遊憩區  1 2,030,617.81 138  2  27-4   626,551.86   3  27-15   1,540.11   4  30   49,414.2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260號
民國115年4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旭芬                                     


            李玉萍                                      


            潘仲華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潮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和怡  律師
被      告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代  表  人  程俊                
訴訟代理人  蘇秀芬              
            陳麗絲              
            黃國鎮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114年屏府訴字第26號、第31號、第32號及第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張旭芬所有坐落○○縣○○鎮○○段148、190、191、205、207、208、275、300、316、323、330、331、331-1、331-2、332、338、341、342、343、347、348、349、350-1、350-3、350-4、350-5、350-8、351、351-3、351-4、478、826、936、937、938、957、960、960-1、996地號；林邊鄉崎峰段4、5、171-1地號；林邊鄉銀放索段87地號等43筆土地(如附表1)，及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合計44筆土地，經被告所屬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1)為新臺幣（下同）3,003,074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3,002,491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583元〕。
(二)原告李玉萍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及大鵬段143、148、202、270、271、272、292、296、299、314、335、341、934、958、958-1、962、962-1、962-2、962-3、962-4、963、963-1、963-2、974、975、976、977、978、979、980、981地號等48筆土地(如附表2)，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2)為2,169,929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2,161,547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382元〕。
(三)原告潘仲華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大鵬段81、198、202、203、204、272、273、275、276、297、304、308、309、310、311、313、315、318、334、336、341、345、406、407、408、408-1、451、452、453、474、480、481、482、935、935-1、935-2、955、955-2、956、956-2、964、965、966、967、968、971-3、971-5、982、983、985、986、987、988、989、990、990-1、990-2、991、992、992-1、993、993-1、994地號及林邊鄉崎峰段3、6地號等82筆土地(如附表3)，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3)應納稅額為4,985,343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4,977,176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167元〕。
(四)原告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德蒙公司）所有坐落○○縣○○鎮○○段27-3、27-4、27-15、30地號等4筆土地(如附表4)，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4)為2,708,124元。
(五)原告等4人主張上開土地均為作養殖漁塭使用之土地，應課徵田賦，並分別就原處分1、2、3、4循序申請復查(下分別稱復查決定1、2、3、4)、訴願(下分別稱訴願決定1、2、3、4)，均遭駁回，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等4人所有坐落於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土地，因尚未發布細部計畫，且現況仍做為魚塭養殖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量能課稅原則自當徵收田賦，被告竟課徵113年地價稅，顯有違誤。
 2、屏東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為命令性質，係本於漁業法第69條授權訂定，依漁業法第6條規定意旨，只規定公共水域經營漁業需核准取得證照，未及陸上魚塭，當然不能逾越母法為強制登記取證之規範；且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亦採任意申請制，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第22條準農地作農業使用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誤會養殖登記之性質，更當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各款「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係指維持農業使用狀態之客觀事實表述，不同於同法第10條「農業用地依法使用」。都市土地之非農業用地，既非依法劃定之農業用地，原本就不合農業使用規範，不會有「合法農用」情事，當然形式上也與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之土地使用限制不合，惟附表1至4之土地既係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準農地，優先適用法律，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
(二)原告4人分別聲明︰
 1、訴願決定1及原處分1（含復查決定1）關於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3,001,542.35元均撤銷。
 2、訴願決定2及原處分2（含復查決定2）關於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169,929元均撤銷。
 3、訴願決定3及原處分3（含復查決定3）關於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4,985,343元均撤銷。
 4、訴願決定4及原處分4（含復查決定）關於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708,124元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等4人對附表1至4之土地，因109年、110年及111年地價稅事件所提起之行政救濟案，業經本院判決駁回或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上訴駁回；112年地價稅則由原告等4人提起上訴中。附表1至4之土地除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外，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土地（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皆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於大鵬灣風景定區內為魚塭養殖，即屬未合法作農業使用；且原告等4人係在「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實施後，始基於買賣關係陸續取得而從事養殖漁業，即原告等4人取得附表1至4之土地時即屬「非合法」使用，是被告依法核定113年期地價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2、依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則上應課徵地價稅，具法定之例外事由時，方有課徵田賦之適用。且參諸農業發展條例就農業使用之定義，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關於「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自係指「合法使用」而言，殊無認使用土地違反法規者，得享有課徵田賦之特殊優惠之理。次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及漁業法相關規定，凡經營養殖漁業，皆應依法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方屬適法。職此，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該等行為即具「不法性」。從而，依體系解釋，「不法養殖行為」應不符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稱「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此亦有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在案。且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亦從未依法申請核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任作養殖使用迄今，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即屬違法使用，自無從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之規定(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
 3、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規定，屏東縣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管制，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申請許可制，須待主管機關即屏東縣政府以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之方式，就所申請使用之一定土地，明確為同意之意思表示，以解除先前之一般性禁止後，始得於該一定土地上合法從事養殖漁業。換言之，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擅自從事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即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作為魚塭養殖使用，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田賦？
(二)被告核定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之113年地價稅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及本件爭議之標的︰
 1、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13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13年地價稅繳款書、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等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2、原告等4人於本件審理中，就課稅標的即原處分1至4之土地，撤回部分起訴，如訴之聲明所示；且兩造對於附表1至4所載相關地號、稅種、核定稅額、備註記載事項、使用分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課稅明細表，均無意見，有本院114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44至245頁)可參，先予敘明。
(二)應適用法令：
 1、土地稅法：
 (1)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2)第10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3)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4)第22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2、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第1目、第12款：「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漁業法
 (1)第3條：「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及其附屬之加工、運銷業。」
 (2)第6條：「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
 (3)第69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登記及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4、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
 (1)第3條：「（第1項）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業），其土地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養殖用地。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使用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為從來之使用。四、都市土地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第2項）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2)第4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申請，應向魚塭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為之，經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第2項）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土地登記簿謄本：如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二、前條各項之證明文件。」
 (3)第5條：「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0年，期限屆滿失效；如需繼續經營，應於期滿3個月前依前條規定申請核發新證。逾期3個月為辦理者依本法第65條規定核處。」
(三)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課徵田賦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地價稅：
 1、依土地稅法第8條、第10條第1項、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規定可知，都市土地除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課徵田賦之規定外，均應課徵地價稅。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規定之要件中，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而觀諸上開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就「農業用地」之定義規定，文義上已指明「本法所稱農業用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文義上已寓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至第5款規定就都市土地徵收田賦之構成要件中，除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各別要件外，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其所謂「仍作農業用地使用」，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解釋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所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時，基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土地使用有效管制目的，自應限於「合法」供農業使用情形，而不包括非法使用在內（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故都市土地倘非「合法」供農業使用（含供養殖使用等）情形，即不合於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據以核課地價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基於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及災害發生之行政目的，屏東縣政府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授權，於91年12月30日訂定、10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對經營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並採申請許可制。亦即養殖漁業者須就符合使用管制要件之土地（第3條），檢具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第4條），經有權限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而發給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於有效期限內經營養殖漁業（第5條）。此外，在屏東縣政府訂定上開規定之前，臺灣省政府早於83年7月9日依當時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發布實施之臺灣省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規則（下稱臺灣省養殖規則，已於90年9月1日廢止）第4條、第6條及第7條，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於89年12月30日發布實施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農委會養殖規則，已於97年5月21日廢止）第6條及第7條，均有相類似之規定，即無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或都市土地合於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者，均須經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縣（市）政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作為養殖使用。蓋國家基於水土資源管理，防止地層下陷之行政目的，對於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養殖漁業者對於土地之利用，負有遵守國家課予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應於向主管機關申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合法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故○○縣○區土地作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使用者，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其土地利用即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照前揭法令規定及說明，即非應徵收田賦之土地，而應課徵地價稅。
 3、經查:
 (1)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上開土地中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河道用地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張旭芬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是原告張旭芬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1所示4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3,001,542.35元，並無違誤。
 (2)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外，均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58-1地號(即編號32)土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3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2所示48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2,169,929元，即無不合。
 (3)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及大鵬段993-1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外，均餘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35-1地號(即編號52)土地，分屬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5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3所示8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4,985,343元，自屬適法。
 (4)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均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艾德蒙公司迄未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原告艾德蒙公司有未經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而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被告核定地價稅額合計2,708,124元，亦無不合。
(四)原告等4人雖主張土地法之仍作農業使用（準農地）與農業發展條例之依法農用不同，且漁業法未規定陸上魚塭養殖業者須經核准並取得證照，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云云。惟查：
 1、按各項土地稅之徵收，原並無統一之稅法，係分別規定於「土地法」、「土地法施行細則」、「平均地權條例(原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減免規則」等，嗣為配合全面平均地權政策之實施，於66年訂定土地稅法，就各項土地之稅收，統一於土地稅法規定之，然對於土地使用之判斷及規範管制等仍應回歸適用各基本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而土地稅法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仍作為農地使用者（即原告所稱之準農地），給予課徵田賦之優惠，係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予以「得暫徵田賦」之優惠，其土地使用得否適用田賦課徵之判斷，自不應較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寬鬆，意即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農業用地，應「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得課徵田賦，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作農業使用，自亦須「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可取得「暫徵田賦」之優惠。而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既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就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規範及管制，自屬屏東縣政府之權責，則被告依屏東縣政府訂定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判斷原告等4人訴之聲明所示土地是否合法作農業使用，進而依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判斷有無課徵田賦之適用，自無違誤。原告等4人主張將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定之「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解為土地須依都市計畫法規農用，顯然違反立法本意，及「仍作農業使用」不同於「農地依法農用」，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不能依照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等語，顯有誤解，核不足採。
 2、漁業法第6條固僅規定於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然80年增訂漁業法第69條，以陸上魚塭養殖涉及土地、水資源之利用，且省與直轄市間，因土地面積大小不同，就其登記與管理，授權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視其地方條件分別規定。屏東縣政府訂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係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授權，為使○○縣○區內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行明確及健全魚塭管理所訂定之規範，屏東縣政府本得依職權就此自治事項為合宜之調整規定，其於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訂明，須申請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經營陸上養殖漁業，並非在課予人民租稅負擔，亦符合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規定，自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原告等4人主張其訴之聲明所示土地非漁業法第6條規範之土地，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毋庸申請證照，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背離量能課稅原則等語，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等4人之各項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以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均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田賦之要件，而應課徵地價稅，就原告等4人所有之附表1(加計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2、3及4土地，依法核定113年之地價稅，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吳　文　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房  柏  均
附表1：(張旭芬)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大鵬段

		148

		遊憩區(遊七)

		1

		40,091.02

		119

		




		2

		


		190

		


		


		23,896.13

		


		




		3

		


		191

		


		


		47,539.00

		


		




		4

		


		205

		


		


		65,162.94

		


		




		5

		


		207

		


		


		55,788.77

		


		




		6

		


		208

		


		


		52,940.10

		


		




		7

		


		275

		


		


		24,849.97

		


		




		8

		


		300

		


		


		64,147.43

		


		




		9

		


		316

		


		


		33,708.82

		


		




		10

		


		323

		


		


		498.21

		118

		




		11

		


		330

		


		


		25,108.94

		


		




		12

		


		331

		


		


		84,727.91

		


		




		13

		


		331-1

		


		


		97,649.92

		


		




		14

		


		331-2

		


		


		12,921.82

		


		




		15

		


		332

		


		


		183,533.21

		


		




		16

		


		338

		


		


		69,834.56

		


		




		17

		


		341

		


		


		155,583.83

		


		




		18

		


		342

		


		


		41,621.04

		


		




		19

		


		343

		


		


		60,369.86

		


		




		20

		


		347

		


		


		61,848.74

		117

		




		21

		


		348

		


		


		125,236.81

		


		




		22

		


		349

		


		


		55,848.75

		


		




		23

		


		350-1

		


		


		9,802.93

		


		




		24

		


		350-3

		


		


		2,655.72

		


		




		25

		


		350-4

		


		


		381,227.29

		


		




		26

		


		350-5

		


		


		648,933.46

		


		




		27

		


		350-8

		


		


		18,631.04

		


		




		28

		


		351

		


		


		12,484.60

		


		




		29

		


		351-3

		


		


		7,697.81

		116

		




		30

		


		351-4

		


		


		6,151.80

		


		




		31

		


		478

		


		


		37,630.37

		


		




		32

		


		826

		遊憩區(遊六)

		


		160,947.61

		


		




		33

		


		936

		遊憩區(遊八)

		


		15,200.55

		


		




		34

		


		937

		


		


		37,154.68

		


		




		35

		


		938

		


		


		30,401.15

		


		




		36

		


		957

		


		


		56,036.47

		


		




		37

		


		960

		


		


		50,673.02

		


		




		38

		


		960-1

		河道用地

		4

		583.00

		


		




		39

		


		996

		遊憩區(遊八)

		1

		54,371.13

		115

		




		40

		崎峰段

		4

		遊憩區



		


		24,788.98

		


		




		41

		


		5

		


		


		62,526.36

		


		




		42

		


		171-1

		


		


		736.59

		114

		




		43

		銀放索段

		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

		1,531.65

		


		部分課徵田賦







附表2:(李玉萍)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2,660.27

		206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379,580.40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92,695.56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48.84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520.86

		


		




		7

		


		39-8

		道路用地

		4、F

		1,843.2

		


		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巷道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3,569.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305,578.96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755.56

		205

		




		11

		


		40-1

		公園用地

		4

		5.2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109.40

		


		




		13

		


		42

		


		


		41.54

		


		




		14

		


		43

		


		


		150.22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9.71

		


		




		16

		


		609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18

		大鵬段

		143

		遊憩區(遊七)

		1

		48,304.63

		


		




		19

		


		148

		


		


		5,255.31

		


		




		20

		


		202

		


		


		62,834.41

		204

		




		21

		


		270

		


		


		20,100.82

		


		




		22

		


		271

		


		


		35,474.05

		


		




		23

		


		272

		


		


		38,354.86

		


		




		24

		


		292

		


		


		9,187.97

		


		




		25

		


		296

		


		


		6,251.16

		


		




		26

		


		299

		


		


		7,478.23

		


		




		27

		


		314

		


		


		95,204.33

		


		




		28

		


		335

		


		


		30,029.03

		


		




		29

		


		341

		


		


		81,398.03

		203

		




		30

		


		934

		遊憩區(遊八)

		1

		53,143.59

		


		




		31

		


		958

		遊憩區(遊八)

		1

		28,721.94

		


		




		32

		


		958-1

		河道用地

		4

		2.33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



		33

		


		962

		遊憩區(遊八)

		1

		271.06

		


		




		34

		


		962-1

		河道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35

		


		962-2

		


		1、F

		0

		


		




		36

		


		962-2

		遊憩區(遊八)



		1

		19,630.37

		


		




		37

		


		962-4

		


		


		409,400.70

		


		




		38

		


		963

		


		


		3,448.69

		


		




		39

		


		963-1

		河道用地

		1、F

		0

		202

		巷道用地



		40

		


		963-2

		遊憩區(遊八)



		1

		46,417.21

		


		




		41

		


		974

		


		


		19,596.17

		


		




		42

		


		975

		


		


		19,602.18

		


		




		43

		


		976

		


		


		19,741.07

		


		




		44

		


		977

		


		


		20,534.81

		


		




		45

		


		978

		


		


		25,034.98

		


		




		46

		


		979

		


		


		24,890.67

		


		




		47

		


		980

		


		


		25,355.30

		


		




		48

		


		981

		


		


		25,609.52

		201

		








附表3:(潘仲華)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1,900.18

		278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297,668.13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29,532.55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16.66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408.38

		


		




		7

		


		39-8

		道路用地

		4、F

		3,159.28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道路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2,549.81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239,635.73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392.35

		


		




		11

		


		40-1

		公園用地

		4

		3.74

		2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78.15

		


		




		13

		


		42

		


		


		29.66

		


		




		14

		


		43

		


		


		107.31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3.48

		


		




		16

		


		609

		海域遊憩區

		4、F

		0

		


		道路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道路用地



		18

		大鵬段

		81

		遊憩區

		1

		6,555.99

		


		




		19

		


		198

		遊憩區

		


		22,080.93

		


		




		20

		


		202

		遊憩區(遊七)

		


		34,492.46

		


		




		21

		


		203

		遊憩區



		


		119,208.76

		276

		




		22

		


		204

		


		


		85,617.96

		


		




		23

		


		272

		


		


		73,248.56

		


		




		24

		


		273

		


		


		29,593.00

		


		




		25

		


		275

		


		


		52,291.95

		


		




		26

		


		276

		


		


		30,136.79

		


		




		27

		


		297

		


		


		40,490.02

		


		




		28

		


		304

		


		


		105,829.76

		


		




		29

		


		308

		


		


		23,346.81

		


		




		30

		


		309

		


		


		42,791.20

		


		




		31

		


		310

		


		


		41,329.53

		275

		




		32

		


		311

		


		


		23,617.49

		


		




		33

		


		313

		


		


		54,928.69

		


		




		34

		


		315

		


		


		15,034.6

		


		




		35

		


		318

		


		


		54,161.08

		


		




		36

		


		334

		


		


		42,428.14

		


		




		37

		


		336

		


		


		95,792.03

		


		




		38

		


		341

		


		


		81,783.17

		


		




		39

		


		345

		


		


		48,045.12

		


		




		40

		


		406

		


		


		39,446.74

		


		




		41

		


		407

		


		


		46,675.18

		274

		




		42

		


		408

		


		


		140,737.66

		


		




		43

		


		408-1

		


		


		113,823.73

		


		




		45

		


		451

		


		


		38,917.94

		


		




		45

		


		452

		


		


		52,193.58

		


		




		46

		


		453

		


		


		54,224.34

		


		




		47

		


		474

		


		


		76,186.92

		


		




		48

		


		480

		


		


		122,089.96

		


		




		49

		


		481

		


		


		9,828.03

		


		




		50

		


		482

		


		


		36,391.61

		


		




		51

		


		935

		


		


		18.65

		273

		




		52

		


		935-1

		河道用地

		4

		338.85

		


		公共設施保留地



		53

		


		935-2

		遊憩區



		1

		103,597.33

		


		




		54

		


		955

		


		


		9,526.67

		


		




		55

		


		955-2

		


		


		26,757.73

		


		




		56

		


		956

		


		


		10,852.20

		


		




		57

		


		956-2

		


		


		32,840.25

		


		




		58

		


		964

		


		


		585,290.00

		


		




		59

		


		965

		


		


		63,957.05

		


		




		60

		


		966

		


		


		9,515.95

		


		




		61

		


		967

		


		


		70,266.49

		272

		




		62

		


		968

		


		


		58,138.40

		


		




		63

		


		971-3

		


		


		115,257.86

		


		




		64

		


		971-5

		


		


		236,739.85

		


		




		65

		


		982

		


		


		126,129.88

		


		




		66

		


		983

		


		


		64,045.82

		


		




		67

		


		985

		


		


		64,434.83

		


		




		68

		


		986

		


		


		16,512.88

		


		




		69

		


		987

		


		


		75,687.95

		


		




		70

		


		988

		


		


		36,484.49

		


		




		71

		


		989

		


		


		29,502.60

		271

		




		72

		


		990

		


		


		216,971.48

		


		




		73

		


		990-1

		


		


		907.56

		


		




		74

		


		991-2

		


		


		542.67

		


		




		75

		


		991

		


		


		68,018.11

		


		




		76

		


		992

		


		


		50,403.47

		


		




		77

		


		992-1

		


		


		1,370.81

		


		




		78

		


		993

		


		


		81,460.16

		


		




		79

		


		993-1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918.02

		


		




		80

		


		994

		遊憩區

		


		84,849.48

		


		




		81

		崎峰段

		3

		遊憩區



		


		61,140.99

		270

		




		82

		


		6

		


		


		52,393.40

		


		








附表4:(艾德蒙公司)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27-3

		遊憩區



		1

		2,030,617.81

		138

		




		2

		


		27-4

		


		


		626,551.86

		


		




		3

		


		27-15

		


		


		1,540.11

		


		




		4

		


		30

		


		


		49,414.2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260號

民國115年4月29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張旭芬                                     



            李玉萍                                      



            潘仲華                                      



            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潮雄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張和怡  律師

被      告  屏東縣政府財稅局    



代  表  人  程俊                

訴訟代理人  蘇秀芬              

            陳麗絲              

            黃國鎮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屏東縣政府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114年屏府訴字第26號、第31號、第32號及第3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一)原告張旭芬所有坐落○○縣○○鎮○○段148、190、191、205、207、208、275、300、316、323、330、331、331-1、331-2、332、338、341、342、343、347、348、349、350-1、350-3、350-4、350-5、350-8、351、351-3、351-4、478、826、936、937、938、957、960、960-1、996地號；林邊鄉崎峰段4、5、171-1地號；林邊鄉銀放索段87地號等43筆土地(如附表1)，及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合計44筆土地，經被告所屬東港分局（下稱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1)為新臺幣（下同）3,003,074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3,002,491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583元〕。

(二)原告李玉萍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及大鵬段143、148、202、270、271、272、292、296、299、314、335、341、934、958、958-1、962、962-1、962-2、962-3、962-4、963、963-1、963-2、974、975、976、977、978、979、980、981地號等48筆土地(如附表2)，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2)為2,169,929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2,161,547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382元〕。

(三)原告潘仲華所有坐落○○縣○○鎮○○段39-1、39-2、39-3、39-4、39-5、39-7、39-8、39-9、39-10、40、40-1、40-2、42、43、43-2、609、609-1地號、大鵬段81、198、202、203、204、272、273、275、276、297、304、308、309、310、311、313、315、318、334、336、341、345、406、407、408、408-1、451、452、453、474、480、481、482、935、935-1、935-2、955、955-2、956、956-2、964、965、966、967、968、971-3、971-5、982、983、985、986、987、988、989、990、990-1、990-2、991、992、992-1、993、993-1、994地號及林邊鄉崎峰段3、6地號等82筆土地(如附表3)，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3)應納稅額為4,985,343元〔含一般用地稅率核定稅額4,977,176元、特別稅率（公共設施保留地）核定稅額8,167元〕。

(四)原告艾德蒙海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德蒙公司）所有坐落○○縣○○鎮○○段27-3、27-4、27-15、30地號等4筆土地(如附表4)，經東港分局核定113年地價稅(下稱原處分4)為2,708,124元。

(五)原告等4人主張上開土地均為作養殖漁塭使用之土地，應課徵田賦，並分別就原處分1、2、3、4循序申請復查(下分別稱復查決定1、2、3、4)、訴願(下分別稱訴願決定1、2、3、4)，均遭駁回，遂合併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一)主張要旨︰

 1、原告等4人所有坐落於大鵬灣風景特定區之土地，因尚未發布細部計畫，且現況仍做為魚塭養殖使用，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量能課稅原則自當徵收田賦，被告竟課徵113年地價稅，顯有違誤。

 2、屏東縣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為命令性質，係本於漁業法第69條授權訂定，依漁業法第6條規定意旨，只規定公共水域經營漁業需核准取得證照，未及陸上魚塭，當然不能逾越母法為強制登記取證之規範；且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亦採任意申請制，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第22條準農地作農業使用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誤會養殖登記之性質，更當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

 3、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各款「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係指維持農業使用狀態之客觀事實表述，不同於同法第10條「農業用地依法使用」。都市土地之非農業用地，既非依法劃定之農業用地，原本就不合農業使用規範，不會有「合法農用」情事，當然形式上也與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之土地使用限制不合，惟附表1至4之土地既係都市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規定之準農地，優先適用法律，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

(二)原告4人分別聲明︰

 1、訴願決定1及原處分1（含復查決定1）關於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3,001,542.35元均撤銷。

 2、訴願決定2及原處分2（含復查決定2）關於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169,929元均撤銷。

 3、訴願決定3及原處分3（含復查決定3）關於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4,985,343元均撤銷。

 4、訴願決定4及原處分4（含復查決定）關於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之113年度地價稅2,708,124元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一)答辯要旨︰

 1、原告等4人對附表1至4之土地，因109年、110年及111年地價稅事件所提起之行政救濟案，業經本院判決駁回或最高行政法院裁定上訴駁回；112年地價稅則由原告等4人提起上訴中。附表1至4之土地除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農業區)土地外，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土地（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皆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於大鵬灣風景定區內為魚塭養殖，即屬未合法作農業使用；且原告等4人係在「大鵬灣風景特定區計畫」都市計畫實施後，始基於買賣關係陸續取得而從事養殖漁業，即原告等4人取得附表1至4之土地時即屬「非合法」使用，是被告依法核定113年期地價稅，於法有據，並無違誤。

 2、依土地稅法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原則上應課徵地價稅，具法定之例外事由時，方有課徵田賦之適用。且參諸農業發展條例就農業使用之定義，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關於「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自係指「合法使用」而言，殊無認使用土地違反法規者，得享有課徵田賦之特殊優惠之理。次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4條及漁業法相關規定，凡經營養殖漁業，皆應依法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方屬適法。職此，未依法取得屏東縣政府所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該等行為即具「不法性」。從而，依體系解釋，「不法養殖行為」應不符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稱「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此亦有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闡明在案。且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亦從未依法申請核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任作養殖使用迄今，足見系爭土地於都市計畫變更前，即屬違法使用，自無從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之規定(本院103年度訴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

 3、依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規定，屏東縣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管制，係採「原則禁止，例外許可」之申請許可制，須待主管機關即屏東縣政府以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之方式，就所申請使用之一定土地，明確為同意之意思表示，以解除先前之一般性禁止後，始得於該一定土地上合法從事養殖漁業。換言之，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即擅自從事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即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本院111年度訴字第2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一)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作為魚塭養殖使用，是否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田賦？

(二)被告核定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之113年地價稅有無違誤？

五、本院的判斷：

(一)前提事實及本件爭議之標的︰

 1、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業據兩造分別陳明在卷，復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113年地價稅課稅明細表、113年地價稅繳款書、復查決定書及訴願決定書等在卷可稽，堪可認定。

 2、原告等4人於本件審理中，就課稅標的即原處分1至4之土地，撤回部分起訴，如訴之聲明所示；且兩造對於附表1至4所載相關地號、稅種、核定稅額、備註記載事項、使用分區、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及課稅明細表，均無意見，有本院114年11月25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244至245頁)可參，先予敘明。

(二)應適用法令：

 1、土地稅法：

 (1)第8條：「本法所稱都市土地，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所稱非都市土地，指都市土地以外之土地。」

 (2)第10條第1項第1款：「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

 (3)第14條：「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

 (4)第22條第1項：「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2、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第1目、第12款：「本條例用辭定義如下：……十、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十二、農業使用：指農業用地依法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保育及設置相關之農業設施或農舍等使用者。但依規定辦理休耕、休養、停養或有不可抗力等事由，而未實際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等使用者，視為作農業使用。」

 3、漁業法

 (1)第3條：「本法所稱漁業，係指採捕或養殖水產動植物業，及其附屬之加工、運銷業。」

 (2)第6條：「凡欲在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

 (3)第69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登記及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4、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

 (1)第3條：「（第1項）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業），其土地之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一、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養殖用地。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分區內使用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為從來之使用。四、都市土地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第2項）特定農業區內農牧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經本府核准者，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

 (2)第4條：「（第1項）陸上魚塭養殖登記證之申請，應向魚塭所在地之鄉（鎮、市）公所為之，經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第2項）前項申請應填具申請書及下列文件：一、土地登記簿謄本：如土地非申請人所有者……。二、前條各項之證明文件。」

 (3)第5條：「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10年，期限屆滿失效；如需繼續經營，應於期滿3個月前依前條規定申請核發新證。逾期3個月為辦理者依本法第65條規定核處。」

(三)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課徵田賦規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課徵地價稅：

 1、依土地稅法第8條、第10條第1項、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規定可知，都市土地除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課徵田賦之規定外，均應課徵地價稅。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規定之要件中，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而觀諸上開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就「農業用地」之定義規定，文義上已指明「本法所稱農業用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文義上已寓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第2款至第5款規定就都市土地徵收田賦之構成要件中，除公共設施尚未完竣、依法限制建築、依法不能建築之各別要件外，均須具備「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共同要件，其所謂「仍作農業用地使用」，應以「合法」供農業使用土地為限（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於解釋同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所定「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時，基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土地使用有效管制目的，自應限於「合法」供農業使用情形，而不包括非法使用在內（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66號解釋理由書意旨）。故都市土地倘非「合法」供農業使用（含供養殖使用等）情形，即不合於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徵收田賦規定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應據以核課地價稅（最高行政法院105年度判字第93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基於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資源，防止地層下陷及災害發生之行政目的，屏東縣政府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規定授權，於91年12月30日訂定、103年11月17日修正發布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對經營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並採申請許可制。亦即養殖漁業者須就符合使用管制要件之土地（第3條），檢具申請書、土地登記謄本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第4條），經有權限之主管機關審查許可而發給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於有效期限內經營養殖漁業（第5條）。此外，在屏東縣政府訂定上開規定之前，臺灣省政府早於83年7月9日依當時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發布實施之臺灣省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管理規則（下稱臺灣省養殖規則，已於90年9月1日廢止）第4條、第6條及第7條，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整，於89年12月30日發布實施之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下稱農委會養殖規則，已於97年5月21日廢止）第6條及第7條，均有相類似之規定，即無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或養殖用地，或都市土地合於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者，均須經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縣（市）政府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作為養殖使用。蓋國家基於水土資源管理，防止地層下陷之行政目的，對於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予以管制，養殖漁業者對於土地之利用，負有遵守國家課予人民之公法上義務，應於向主管機關申准取得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後，始得合法經營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故○○縣○區土地作陸上魚塭養殖漁業使用者，倘未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陸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其土地利用即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各款所指「仍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依照前揭法令規定及說明，即非應徵收田賦之土地，而應課徵地價稅。

 3、經查:

 (1)附表1編號1至42所示土地，均屬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上開土地中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河道用地外，其餘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張旭芬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是原告張旭芬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38之大鵬段960-1地號土地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1所示4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3,001,542.35元，並無違誤。

 (2)附表2編號1至3、6、8至15、18至33、36至38、40至48及編號4(課稅面積14.36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412.93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外，均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58-1地號(即編號32)土地為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3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2所示48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2,169,929元，即無不合。

 (3)附表3編號1至3、6、8至15、18至82及編號4(課稅面積11.081平方公尺)、編號7(課稅面積857.482平方公尺)所示土地，除編號6之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屬東港都市計畫土地及大鵬段993-1地號土地屬非都市土地外，均餘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其中嘉南段39-1、39-4(412.93平方公尺)、39-8(412.93平方公尺)、39-9、40-1、40-2、42、43地號(即編號1、4、7、8、11至14)及大鵬段935-1地號(即編號52)土地，分屬道路用地、公園用地、河道用地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其餘使用分區為遊憩區及農業區(嘉南段39-7地號土地)，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潘仲華迄未取得屏東縣政府核發之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則原告潘仲華有未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之事實，依前揭法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除編號1、4、7、8、11至14及52之土地以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外，其餘土地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主張上開土地應徵收田賦，並不足採。則被告就附表3所示82筆土地，核定113年度地價稅額合計4,985,343元，自屬適法。

 (4)附表4編號1至4所示土地均為大鵬灣風景特定區（90年11月2日發布實施）之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均為遊憩區，其公共設施尚未完竣，現況均作養殖魚塭使用，惟原告艾德蒙公司迄未依規定向屏東縣政府申准核發養殖漁業登記證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7頁)。原告艾德蒙公司有未經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擅自於上開土地從事養殖魚塭使用之事實，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屬「非」合法供農業使用，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作農業用地使用」之要件，不能適用該規定課徵田賦，而應適用土地稅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被告核定地價稅額合計2,708,124元，亦無不合。

(四)原告等4人雖主張土地法之仍作農業使用（準農地）與農業發展條例之依法農用不同，且漁業法未規定陸上魚塭養殖業者須經核准並取得證照，不能憑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背離量能課稅原則云云。惟查：

 1、按各項土地稅之徵收，原並無統一之稅法，係分別規定於「土地法」、「土地法施行細則」、「平均地權條例(原名：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土地稅減免規則」等，嗣為配合全面平均地權政策之實施，於66年訂定土地稅法，就各項土地之稅收，統一於土地稅法規定之，然對於土地使用之判斷及規範管制等仍應回歸適用各基本法規（如都市計畫法、平均地權條例、農業發展條例等）。而土地稅法對於都市計畫地區內仍作為農地使用者（即原告所稱之準農地），給予課徵田賦之優惠，係考量土地所有權人之負擔，予以「得暫徵田賦」之優惠，其土地使用得否適用田賦課徵之判斷，自不應較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為寬鬆，意即農業發展條例規定之農業用地，應「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得課徵田賦，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作農業使用，自亦須「依法」作農業使用，始可取得「暫徵田賦」之優惠。而農業發展條例第2條既規定：「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就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之規範及管制，自屬屏東縣政府之權責，則被告依屏東縣政府訂定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判斷原告等4人訴之聲明所示土地是否合法作農業使用，進而依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判斷有無課徵田賦之適用，自無違誤。原告等4人主張將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規定之「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解為土地須依都市計畫法規農用，顯然違反立法本意，及「仍作農業使用」不同於「農地依法農用」，應優先適用平均地權條例及土地稅法，不能依照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論斷合法與否等語，顯有誤解，核不足採。

 2、漁業法第6條固僅規定於公共水域及與公共水域相連之非公共水域經營漁業者，「應經主管機關核准並取得漁業證照後」始得為之。然80年增訂漁業法第69條，以陸上魚塭養殖涉及土地、水資源之利用，且省與直轄市間，因土地面積大小不同，就其登記與管理，授權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視其地方條件分別規定。屏東縣政府訂立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係依漁業法第69條第1項授權，為使○○縣○區內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行明確及健全魚塭管理所訂定之規範，屏東縣政府本得依職權就此自治事項為合宜之調整規定，其於屏東縣陸上魚塭管理規則第3條、第4條及第5條訂明，須申請取得養殖漁業登記證，始得經營陸上養殖漁業，並非在課予人民租稅負擔，亦符合漁業法第69條之授權規定，自無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問題。原告等4人主張其訴之聲明所示土地非漁業法第6條規範之土地，陸上魚塭養殖漁業毋庸申請證照，被告以養殖登記與否，作為適用土地稅法徵收田賦規定之基準，違反租稅法律主義及背離量能課稅原則等語，並無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等4人之各項主張，均無可採。被告以原告訴之聲明所示土地均不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第1項規定課徵田賦之要件，而應課徵地價稅，就原告等4人所有之附表1(加計林邊鄉成功段470地號土地)、2、3及4土地，依法核定113年之地價稅，經核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對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自無再逐一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七、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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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官  孫　國　禎

                            法官  李　協　明

                            法官  吳　文　婷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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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房  柏  均

附表1：(張旭芬)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大鵬段 148 遊憩區(遊七) 1 40,091.02 119  2  190   23,896.13   3  191   47,539.00   4  205   65,162.94   5  207   55,788.77   6  208   52,940.10   7  275   24,849.97   8  300   64,147.43   9  316   33,708.82   10  323   498.21 118  11  330   25,108.94   12  331   84,727.91   13  331-1   97,649.92   14  331-2   12,921.82   15  332   183,533.21   16  338   69,834.56   17  341   155,583.83   18  342   41,621.04   19  343   60,369.86   20  347   61,848.74 117  21  348   125,236.81   22  349   55,848.75   23  350-1   9,802.93   24  350-3   2,655.72   25  350-4   381,227.29   26  350-5   648,933.46   27  350-8   18,631.04   28  351   12,484.60   29  351-3   7,697.81 116  30  351-4   6,151.80   31  478   37,630.37   32  826 遊憩區(遊六)  160,947.61   33  936 遊憩區(遊八)  15,200.55   34  937   37,154.68   35  938   30,401.15   36  957   56,036.47   37  960   50,673.02   38  960-1 河道用地 4 583.00   39  996 遊憩區(遊八) 1 54,371.13 115  40 崎峰段 4 遊憩區   24,788.98   41  5   62,526.36   42  171-1   736.59 114  43 銀放索段 87 一般農業區 養殖用地 1、8 1,531.65  部分課徵田賦 

附表2:(李玉萍)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2,660.27 206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379,580.40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92,695.56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48.84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520.86   7  39-8 道路用地 4、F 1,843.2  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巷道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3,569.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305,578.96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755.56 205  11  40-1 公園用地 4 5.26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109.40   13  42   41.54   14  43   150.22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9.71   16  609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18 大鵬段 143 遊憩區(遊七) 1 48,304.63   19  148   5,255.31   20  202   62,834.41 204  21  270   20,100.82   22  271   35,474.05   23  272   38,354.86   24  292   9,187.97   25  296   6,251.16   26  299   7,478.23   27  314   95,204.33   28  335   30,029.03   29  341   81,398.03 203  30  934 遊憩區(遊八) 1 53,143.59   31  958 遊憩區(遊八) 1 28,721.94   32  958-1 河道用地 4 2.33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 33  962 遊憩區(遊八) 1 271.06   34  962-1 河道用地 1、F 0  巷道用地  35  962-2  1、F 0   36  962-2 遊憩區(遊八)  1 19,630.37   37  962-4   409,400.70   38  963   3,448.69   39  963-1 河道用地 1、F 0 202 巷道用地 40  963-2 遊憩區(遊八)  1 46,417.21   41  974   19,596.17   42  975   19,602.18   43  976   19,741.07   44  977   20,534.81   45  978   25,034.98   46  979   24,890.67   47  980   25,355.30   48  981   25,609.52 201  

附表3:(潘仲華)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39-1 公園用地 4 1,900.18 278 公共設施保留地 2  39-2 遊憩區(遊五) 1 297,668.13   3  39-3 遊憩區(遊四) 1 229,532.55   4  39-4 海域遊憩區 1、F 116.66  部分巷道用地 5  39-5 海域遊憩區 1、F 0  巷道用地 6  39-7 農業區 1 408.38   7  39-8 道路用地 4、F 3,159.28  部分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道路用地 8  39-9 道路用地 4 2,549.81  公共設施保留地 9  39-10 遊憩區 1 239,635.73   10  40 遊憩區(遊五) 1 1,392.35   11  40-1 公園用地 4 3.74 277 公共設施保留地 12  40-2   78.15   13  42   29.66   14  43   107.31   15  43-2 遊憩區(遊五) 1 23.48   16  609 海域遊憩區 4、F 0  道路用地 17  609-1 道路用地 1、F 0  道路用地 18 大鵬段 81 遊憩區 1 6,555.99   19  198 遊憩區  22,080.93   20  202 遊憩區(遊七)  34,492.46   21  203 遊憩區   119,208.76 276  22  204   85,617.96   23  272   73,248.56   24  273   29,593.00   25  275   52,291.95   26  276   30,136.79   27  297   40,490.02   28  304   105,829.76   29  308   23,346.81   30  309   42,791.20   31  310   41,329.53 275  32  311   23,617.49   33  313   54,928.69   34  315   15,034.6   35  318   54,161.08   36  334   42,428.14   37  336   95,792.03   38  341   81,783.17   39  345   48,045.12   40  406   39,446.74   41  407   46,675.18 274  42  408   140,737.66   43  408-1   113,823.73   45  451   38,917.94   45  452   52,193.58   46  453   54,224.34   47  474   76,186.92   48  480   122,089.96   49  481   9,828.03   50  482   36,391.61   51  935   18.65 273  52  935-1 河道用地 4 338.85  公共設施保留地 53  935-2 遊憩區  1 103,597.33   54  955   9,526.67   55  955-2   26,757.73   56  956   10,852.20   57  956-2   32,840.25   58  964   585,290.00   59  965   63,957.05   60  966   9,515.95   61  967   70,266.49 272  62  968   58,138.40   63  971-3   115,257.86   64  971-5   236,739.85   65  982   126,129.88   66  983   64,045.82   67  985   64,434.83   68  986   16,512.88   69  987   75,687.95   70  988   36,484.49   71  989   29,502.60 271  72  990   216,971.48   73  990-1   907.56   74  991-2   542.67   75  991   68,018.11   76  992   50,403.47   77  992-1   1,370.81   78  993   81,460.16   79  993-1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918.02   80  994 遊憩區  84,849.48   81 崎峰段 3 遊憩區   61,140.99 270  82  6   52,393.40   

附表4:(艾德蒙公司)                                      

編號 段別 地號 使用分區 稅種 核定稅額 原處分頁數 備註 1 嘉南段 27-3 遊憩區  1 2,030,617.81 138  2  27-4   626,551.86   3  27-15   1,540.11   4  30   49,414.23   





